


２．工资总额的计算期间为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

日。

３．职工工资总额计算口径应按《国家统计局关于认真贯彻执

行〈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〉的通知》（统制字〔１９９０〕１号）及黄

人社发〔２０１４〕４９号执行。

（二）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标准

１．各缴存单位应根据职工本人 ２０２１年度月平均工资据实申

报公积金缴费基数，不得瞒报、漏报、迟报、少报。职工本人月平均

工资低于最低缴存基数或高于最高缴存基数的按最低或最高缴存

基数核定申报。

２．依据黄人社发〔２０２１〕１５号文件规定，２０２１年度我市在岗职

工住房公积金最低月缴存基数不得低于１６５０元，最低月缴存额为

１６６元（单位和个人合计）。

３．根据建金〔２０１８〕４５号和建金政函〔２０１８〕１８１号文件规定：

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工资基数，不得高于职工工作地所在设区城

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３倍。职工月平均工资

应以设区城市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或

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准。按照黄石市统计局公布

的数据，２０２１年黄石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

７８２４１元，月平均工资为６５２１元，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一律不得高

于上一年度黄石地区在岗月平均工资的 ３倍 １９５６３元，最高月缴

存额不得超过４６９６元（单位和个人合计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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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基数调整的申报及适用时间

此次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工作应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３１日前

完成。调整后的缴存基数适用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２３年６月

３０日。

（四）其他事项

１．各缴存单位应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前按时足额缴存单位和

个人部分公积金至２０２２年６月。

２．各缴存单位应于 ２０２２年 ７月 １５日前申报《黄石市住房公

积金缴存基数调整申报表》，有人员增减变化的还应同时申报《黄

石市职工住房公积金变更清册》，已开通网上服务大厅的单位无

需申报，可通过线上渠道自主办理基数调整业务。

３．单位在申报公积金缴费基数时应确保单位月缴存额、职工

月缴存额、合计月缴存额均为整数（见角进元）。

４．单位在调整本单位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，缴存比例

时，应告知职工本人，接受职工监督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。

５．个人缴存者缴存基数参照本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基

数，执行与单位缴存职工相同的限高保低政策。个人缴存者可在

２０２２年７月申请调整公积金缴存基数，调整后的缴存基数适用于

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２３年６月３０日。

二、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

黄石地区（含大冶市、阳新县）职工和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

例为５％ －１２％，行政事业单位缴存比例以财政在规定的区间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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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黄石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申报表 

年   月   日 

单位全称：（印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代码： 

缴存比例：单位     %、个人     %      汇缴人数： 

缴存金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缴存时间：（共   页  第   页） 

序号 个人代码 职工姓名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缴存基数 
月缴存额 

合计 单位 个人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本页小计    

 
说明：规模较大的单位（缴存人数 200人以上）需同时提供电子表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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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2
 

黄
石

市
职

工
住

房
公

积
金

变
更

清
册

 
年

  
 月

  
 
日
 

填
表
时
间
：

 

单
位
全
称
：
（
单
位
盖
章
）

 

单
位
代
码
：
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
  
  
  
 金

额
单
位
:元

 

序
号

 
个
人
代
码
 

职
工
姓
名
 

身
份
证
号
码
 

手
机
号
码
 

缴
存
基
数
 

月
缴
存
额
 

变
更
内
容
 

合
计
 

单
位
 

个
人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填
写
说
明
：

 

当
月
较
上
个
月
公
积
金
汇
缴
人
数
有
变
动
时
，
需
在
办
理
当
月
汇
缴
时
填
写
并
报
送
此
表
，
每
月
仅
限
报
送
一
次
。

 

“
变
更
内
容
”
指
缴
存
单
位
发
生
汇
缴
人
员
变
动
时
按
类
别
填
写
：
新
开
户
、
转
入
、
启
封
（
职
工
在
单
位
已
存
在
封
存
账
户
需
重
新
缴
纳
的
）
、

 

离
职
封
存
、
退
休
封
存
、
破
产
改
制
封
存
、
其
他
封
存
，
请
填
写
正
确
的
封
存
类
型
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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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3
 

 

黄
石

市
住

房
公

积
金

中
心

缴
存

归
集

账
户

一
览

表
（

新
一

轮
中

标
合

作
银

行
）

 

账
户
名
称
 

开
户

行
 

账
号
 

黄
石

市
住
房
公
积
金
中
心

（
市
直
）
 

建
行

颐
阳
路

支
行
 

4
20
0
16
0
74
0
80
5
00
0
15
50
 

中
行

黄
石
分

行
营
业
部

 
5
71
6
57
5
44
9
40
 

工
行

黄
石
分

行
营
业
部

 
1
80
3
03
0
32
9
20
0
01
0
98
9
 

交
行

芜
湖
路

支
行
 

4
22
0
60
6
11
0
18
0
00
0
04
09
3
 

兴
业

银
行
黄

石
支
行
 

4
18
0
10
1
00
1
00
0
16
3
90
 

黄
石

市
住
房
公
积
金
中
心

大
冶

分
中
心
（
大
冶
市
）
 

农
行

大
冶
新

华
路
支
行

 
1
71
6
48
0
10
4
00
0
11
1
0
 

工
行

大
冶
开

发
区
支
行

 
1
80
3
01
0
00
9
05
0
00
1
17
0
 

邮
储

银
行
大

冶
支
行
 

9
42
0
01
0
10
0
20
8
88
8
88
 

黄
石

市
住
房
公
积
金
中
心

阳
新

办
事
处
（
阳
新
）

 

农
行

阳
新
银

信
支
行
 

1
71
7
16
0
10
4
00
0
07
2
9
 

邮
储

银
行
阳

新
兴
国
支

行
 

9
42
0
00
0
10
0
20
4
88
8
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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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石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办公室 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３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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